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定期評量試務規範 

114 年 12 月 06 日主管會報討論修正 

115 年 01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與目的 

依據教育部及新竹縣教育局相關規定，為維護本校考試公平、公正與秩序，建

立完善之試務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規範，供全校師生遵循。 

二、 考試作業程序 

(一) 應試前： 

  1. 試場環境須整潔，黑板(除實、未到及缺席註記外)保持清空，不得張貼或留有 

       提示文字。 

  2. 學生入場後應依座位表就座，不得自行更換座位。 

  3. 桌面清空及抽屜應清空或抽屜翻轉朝前；書包及個人物品應放置於教室後方或 

      指定位置。 

  4. 發卷後，學生應先檢查試卷張(頁)數、題號是否完整，發現異常應舉手告知監 

      考教師。 

(二) 應試中： 

  1. 考試鐘聲響起即開始作答。遲到考生得入場，但應於監試教師指示下安靜就 

       座；遲到超過 10 分鐘者，不得要求監試教師重述試題或提供任何補充說明， 

       作答時間亦不得延長。   

    2. 考試期間學生不得交談、偷看、夾帶、互傳物品或以任何方式交換答案。 

  3. 答題時應使用規定文具（2B 鉛筆、藍或黑原子筆），除作文外不得使用修正 

       液(帶)、其他特殊工具或其他顏色原子筆。 

  4. 若學生身體不適或因故需暫離，須舉手示意並經監考教師核准後方可離場，返 

       回教室後繼續作答(請監考教師於監視紀錄表上詳細註記離開及返回時間)，是 

       否補考或不計分視學生情況討論後決定)。  

 (三) 收卷與考後： 

  1. 鐘聲響畢時，應立即停止作答。 

  2. 學生應坐在原位，待監考教師收卷清點完畢後，方可依序離場。 

  3. 離場時不得喧嘩、逗留或干擾他人作答。 

 

三、學生應試規定 

 (一) 學生應遵守試場規則，尊重監考教師指導。 



 (二) 手機、智慧手錶、藍牙耳機等電子設備須關機並依學校規定放置保管箱內，不 

     得放置於桌面或身上。 

 (三) 桌面僅可放置應試文具及試卷，不得放置其他物品。 

 (四) 不得於桌面、牆面、身上或其他物品上留有筆記、暗號或任何提示。 

 (五) 考試過程中若違反規定，監考教師應即記錄並通報教務處處理。 

 

四、請假與補考辦法 

 (一) 考試期間如遇公假、事假或病假，學生須檢附請假單並經導師及相關處室核 

     准，方可准予補考。 

 (二) 病假應檢附區域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文件(或收據)；事假應說明事由並經核准。 

 (三) 無故缺考者以零分計算，不得補考。 

 (四) 補考時間與地點由教務處統一安排，學生不得擅自要求更動。 

五、違規處理與附則 

 (一) 違規處理標準如下： 

違規事項 處理方式 

考試結束後(鐘聲響畢)仍作答、不服從

指導者 
該科試題成績不予計分 

考試中交談、夾帶、互傳物品者 該科試題成績不予計分 

攜帶手機、智慧型手錶等通訊設備並未

關機者 
扣該科成績 10 分並依校規處理 

考試中有偷看、抄襲、代寫行為者 該科試題成績不予計分並依校規處理 

考試時使用非規定文具作答者 扣該科成績 5 分 

考試結束後未即交卷仍繼續作答者 扣該科成績 6 分 

擾亂考場秩序、干擾他人作答者 該科試題成績不予計分 

攜帶電子錶、計時器等計時物品，發出

閃爍或聲響者 
扣該科成績 3 分 

測驗結束後經制止仍持續作答者 扣該科成績 6 分 

測驗進行中與他人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

為者 
扣該科成績 6 分 

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 扣該科成績 3 分 

攜出答案卡（卷）經查證屬實者 該科試題成績不予計分 

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卷)作答者 該科試題成績不予計分 

 



六、監考教師注意事項 

以下各項為維持公平、公正、安靜的應試環境，請監考教師協助共同遵守： 

 (一)試前準備 

    1.請準時抵達考場，確認試場整潔、座位表、試場規則張貼情形。 

    2.試卷、答案卡等資料請依「試卷袋」內容逐項點交清楚。 

    3.開考前請提醒學生：桌面清空、書包放置指定位置。 

    4.開始及結束時間一律以 學校鐘聲為主。 

 (二)試中注意事項 

    1.保持試場安靜與秩序，教師於教室內巡視。 

    2.避免與學生進行與考試無關之互動，僅可處理與考試有關的必要提問（如 

      題目印刷錯誤或字跡問題，若對於考題有疑慮請聯絡教務處或於命題教師巡堂 

      時反應）。 

    3.關於考試中上廁所的處理方式： 

      (1)學生可於考試中上廁所。 

      (2)試卷不收回、留在原座位，不可攜出教室。 

      (3)監考老師需登記(監視紀錄表)離開與返回時間，一次僅允許一人外出。 

      (4)回座後學生可直接續寫剩餘時間的考卷。 

    4.如發現疑似違規情形，先冷靜處理(制止該行為並將相關物品沒收)，寫入監試 

      紀錄表依流程回報，不在考場公開指責影響他人應考。 

    5.考試期間請勿協助學生解題、暗示或提供額外說明。 

 (三)試後作業 

    1.依點名單點名確認考生應試情況，未到或缺考須立即註記。 

    2.試卷份數與答案卡須逐項核對，不得缺漏。 

    3.試卷收妥後放回試卷袋並送交教務處指定回收點。 

 (四)、其他補充說明 

    1.段考是全校共同事務，監考教師務必準時、協力，避免臨時調班造成作業延 

      誤。 

    2.若有特殊狀況（突發事件、學生身體不適、試卷問題等），請即刻聯繫教務處 

七、本規範經主管會報討論後，陳請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若有未載明或未規範而影響測驗公平之事項，提校內領域教學研究會研議裁定。 


